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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阿拉伯人的兴起

一、阿拉伯人的古代历史

阿拉伯人最初的家园，是位于亚洲西南端的阿拉伯半岛。

那里在远古时代曾经与非洲大陆和伊朗高原连为一体，后来

由于地壳发生剧烈变化，约自侏罗纪时期（距今 亿

年）开始，逐渐形成三面环海的半岛。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

海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交往通道。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浩瀚

无际的大海往往构成令人难以逾越的障碍。阿拉伯半岛缺乏

适于停泊船只的天然港湾，相邻的岛屿寥寥无几，加之各种暗

礁密布于周围水域，海上航行颇难，交通闭塞。因此，阿拉伯

人常将自己的故乡称作“阿拉伯人的岛屿”。

在半岛内部，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甚大。赛拉特山位

公于半岛西部，绵亘 里；赛拉特山西侧至红海之间 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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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起伏不平的狭长地带，名为帖哈麦，赛拉特山与帖哈麦合称

“希贾兹（”旧译“汉志”）。希贾兹的地表大都是干燥的荒原，

稀疏的地下水源周围零星点缀着若干绿洲，麦加、叶斯里卜和

塔伊夫皆是希贾兹的著名去处。希贾兹以南的也门，由于受

到印度洋季风的影响，雨量较为充沛，气候相对潮湿；希腊和

罗马的古典作家常将该地称作“幸福的阿拉伯”。自也门向东

直至阿曼，高大的山脉沿海岸线逶迤 公里。赛拉特山和

南部群山构筑起天然的屏障，阻挡着潮湿海风的吹拂，形成半

岛内陆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纳季德高原（旧译内志）位于半

岛内陆的中央地带，黑色的熔岩地表一望无垠。纳季德以南

名为鲁卜哈利，土质坚硬，红沙遍野；纳季德以北是努夫德沙

漠，沙质细柔，随风向变幻不定，形成红白相间的流动沙丘。

纳季德高原、鲁卜哈利和努夫德沙漠的季节变化极为明显，每

逢冬春时节，大雨滂沱，绿草如茵的牧场随处可见；雨季过后，

草木枯萎，浩瀚的旷野遂为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半岛缺乏

常年通航的河流，却有称作“瓦迪”的季节性河谷遍布各地，可

供商旅之用。南部的瓦迪哈达拉毛、瓦迪达瓦希尔和北部的

瓦迪鲁麦、瓦迪希尔罕，皆是沟通半岛内陆各个区域和通往外

部诸地的重要通道。

由于气候燥热，地表干枯，阿拉伯半岛植被稀少，资源匮

乏。半岛的绝大多数地区属于贝都因人（阿拉伯语中意为“游

牧者”）的世界，游牧的生活方式长期占居统治地位，骆驼和羊

群构成贝都因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财富。骆驼大约自公元前

年出现于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至迟在公元前 世纪已

经成为骆驼的主人。骆驼适于骑乘载货，其长途奔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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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负荷能力远非其它牲畜可比。贝都因人更以骆驼作为最重

要的生计来源，食其肉，饮其乳，衣其皮毛，将骆驼视作不可或

缺的忠实伙伴。骆驼的出现扩展了贝都因人的生存空间，骆

驼的牧养为贝都因人进入沙漠深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沙漠

之舟”使贝都因人得以真正成为驾驭阿拉伯旷野的主人。分

布在半岛东北部的巴克尔部落、纳季德高原的泰伊部落、塔米

姆部落、阿萨德部落以及希贾兹的穆宰纳部落、吉法尔部落，

皆是牧养骆驼的著名群体。牧养羊群是贝都因人的另一个重

要的生产部门。与骆驼相比，羊群移动速度缓慢，而且无法远

离水源。羊群的牧养制约着贝都因人的活动范围，牧养羊群

的贝都因人难以进入沙漠深处，大都分布在沙漠的边缘和绿

洲的周围。贝都因人无疑处于居无定所的迁徙状态，但是却

非毫无目标的随意游荡。他们大都拥有属于各自部落的水源

和相对稳定的游牧范围，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追逐水草。雨

季与旱季的明显更替导致贝都因人生存空间的周期性改变，

进而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家园形成既期待离别又企盼返回的矛

盾心理。

然而，阿拉伯半岛的生活方式并不局限于居无定所的游

牧活动，牧群亦非阿拉伯人生计资料的惟一来源。许多地区

由于较为充沛的降雨和相对潮湿的气候环境，具有发展农业

的适宜条件。也门是整个半岛中最重要的农作区域，生长谷

物和各种蔬菜、水果。也门以东的麦赫拉是乳香树的著名产

地，水稻则是阿曼的重要作物。在半岛内陆，绿洲构成农作区

域的另一种类型，地下水源是绿洲农业赖以维持的基本条件。

叶斯里卜、塔伊夫、泰玛、法达克、海巴尔、杜麦特 詹达勒和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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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库拉是分布在希贾兹一带的主要绿洲，半岛东部的叶麻麦

和卡提夫亦有若干面积较大的绿洲，甚至鲁卜哈利沙漠深处

亦不乏绿洲的存在。枣椰树自美索不达米亚传入阿拉伯半

岛，是绿洲农业的主要作物。有些绿洲种植谷物，塔伊夫则因

盛产葡萄而闻名遐迩。与也门一带相比，半岛内陆的绿洲农

业耕作条件较为简陋；气候的干旱和水源的匮乏制约着耕地

面积的扩大和农作人口的增长，定居的生活方式尚不稳定，牲

畜的牧养往往构成绿洲农业的重要补充。

在广袤的阿拉伯半岛，游牧与定居两种生活方式虽然差

异甚大，却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依赖和制约的状态。

定居者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和生产水平的低下，往往需要游

牧经济的诸多产品作为补充。贝都因人更加缺乏经济自给的

能力，需要定居者提供各种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因此，定居者

与贝都因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往的客观需要。在野蛮的社会

条件下，抢劫构成定居者与贝都因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形

式。“抢劫本是盗贼行径，但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

却把抢劫提升到民族风俗的地位。” 绿洲由于人口稀少，分

布散落，往往成为贝都因人抢劫的主要目标；定居者的各种产

品通过一系列的抢劫而落入游牧群体的手中。定居者内部和

游牧群体之间的相互抢劫也时有发生。希吉拉初期，麦地那

穆斯林屡屡袭击麦加商队，体现了古代阿拉伯人传统的抢劫

习俗在伊斯兰时代的延续。定居者与贝都因人相互交往的另

一种方式，是提供保护和征纳贡品；这种交往大都发生于较为

①希提， 《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页。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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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游牧群体与地寡人稀的绿洲之间。贝都因人往往以提

供保护作为条件，向绿洲的定居者征纳所需要的各种产品。

贝都因人与商队的合作亦屡见不鲜；分布在商路沿途的贝都

因人向过往的商队提供骆驼和向导，保护商队的旅行安全，商

队则向贝都因人交付一定数量的财物作为报酬。伊斯兰教诞

生前夕，纳季德高原东侧的贝都因人塔米姆部落与麦加的古

在茫茫的荒漠之莱西部落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合作 中，商

旅驼队离开贝都因人的合作几乎寸步难行，而两者之间的合

作对于阿拉伯半岛的经济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阿拉

伯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集市贸易占有显著的地位。阿拉伯

人素有朝拜圣地的习俗；人们在举行祭祀活动之余，往往相互

交换各种物品，宗教圣地遂成为定期集市的所在。阿拔斯时

代的历史家赫姆达尼（？ ）曾经提到公元 世纪阿拉

余处集市，其中伯半岛的 欧卡兹集市最负盛名。欧卡兹位

于麦加以东 公里的山谷，西南距塔伊夫 余公里，每年

天，来自半岛各地的阿拉伯人月举行集市，为期 在此交

换各自的物品。

“阿拉伯”一词本意为沙漠“，阿拉伯人”则指生活在沙漠

中的人。公元前 年的亚述铭文曾经提到“阿拉伯人金迪

卜的一千峰骆驼”，这是迄今所知关于阿拉伯人的最早记载。

历史上第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与“骆驼”一词同时出现，说明

阿拉伯人与游牧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继亚述铭文之

后，古典作家上自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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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至罗马的普林尼（公元 亦屡屡提及阿拉伯人，泛指

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区域的诸多群体。在半岛南部，

关于阿拉伯人的文字记载首先出现在公元前后也门一带的碑

刻之中。这些碑刻中所提及的阿拉伯人，仅指追逐水草的贝

都因人。在半岛北部，公元 世纪的那马拉墓志铭文中记述

了“全阿拉伯人之王”伊姆鲁 凯斯的生平，而该人的权力似乎

并未超出半岛北部和中部的游牧区域。从上述的零散记载可

以看出，古代阿拉伯人并非统一的社会群体，其内部存在明显

的差异。

古代阿拉伯半岛的传统谱系，将阿拉伯人区分为绝种的

阿拉伯人和尚存的阿拉伯人。《古兰经》中提到的阿德人和赛

莫德人，应属所谓绝种的阿拉伯人。相传阿德人和赛莫德人

生活在也门与阿曼之间的沙丘地带，亦传阿德人和赛莫德人

分布在半岛西部的希贾兹。据《古兰经》，安拉曾经先后使阿

德人和赛莫德人成为其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并使他们富庶

兴旺；阿德人和赛莫德人后来由于弃善从恶，伤风败俗，相继

遭到安拉“严厉的惩罚”，直至全族灭绝。尚存的阿拉伯人，相

传是努哈（诺亚）的后裔和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子孙，分为

盖哈丹人和阿德南人两支。盖哈丹人亦称“道地的阿拉伯

人”，分为克黑兰族和希米叶尔族，包括泰伊、哈姆丹、巴吉拉、

阿萨德、阿兹德、肯德、库达亚诸部落，大都祖居半岛南部，所

操语言近似于两河流域南部的阿卡德语和东非的埃塞俄比亚

语。阿德南人亦称“归化的阿拉伯人”，分为穆达尔族和拉比

尔族，包括巴克尔、塔格里布、哈尼法、塔米姆、基纳奈诸部落，

主要分布在希贾兹和纳季德一带，所操语言近似于希伯来语，



第 7 页

后来逐渐演化为《古兰经》的语言。古老的传说并非完全出自

虚构，谱系的划分反映了阿拉伯半岛内部自然环境和生活方

式的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性。盖哈丹人大都属于

定居者，阿德南人则往往处于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定居地

区与游牧群体之间的深刻对立，构成阿拉伯人划分谱系的客

观基础。持续不断的迁徙浪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改变着阿

拉伯人的分布范围，形成不同谱系的血缘群体错综相间的状

态。然而，谱系的差异和由此产生的敌对倾向根深蒂固，直至

伊斯兰时代初期仍依稀可见。

阿拉伯半岛尽管地理位置相对闭塞，但是并非与世隔绝。

公元前 年两河流域的泥版文书曾经将半岛东南部波斯

湾沿岸诸地分别称作迪尔蒙 年的、麦干、麦鲁赫，公元前

埃及人则将半岛西南部曼德海峡沿岸称作篷特。尼罗河流

域、幼发拉底一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

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阿拉伯人的历史进程，在半岛南部的沿

海地带和北部的沙漠边缘逐渐出现文明的雏型。

古代阿拉伯人的文明雏型首先出现于半岛南部的沿海地

带，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构成半岛南部的文明雏型赖以萌生

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半岛南部出土了大量的古代碑铭，

铭文的日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世纪，大体分为米奈体和赛

伯邑体两种。根据古代碑铭，米奈人曾经在也门西北部的焦

夫一带建立国家，定都盖尔诺；赛伯邑人的国家位于米奈国的

南侧，最初都于绥尔瓦赫，后来迁都马里卜。马里卜水坝始建

于赛伯邑国王苏姆胡阿来 雅努弗及其子亚萨尔 阿麦尔 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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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政时期，高 米，砖石结构，设有闸门，兼有蓄洪和灌溉

效用，堪称古代阿拉伯人的杰作，其遗址至今尚存。《古兰经》

章以赛伯邑作为章名第 ，并曾提及赛伯邑人因背弃安拉的

信仰而遭马里卜水坝所泄急流的淹没。米奈人和赛伯邑人不

仅发展了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古代世界的杰出商人。

半岛南部沿海以及邻近的索克特拉岛是著名的香料产地，盛

产乳香和没药。乳香制成的焚香是祭祀神灵和朝廷庆典中不

可或缺的物品，没药则是制作香水及诸多药品的重要原料，在

地中海世界皆有广泛的市场，而香料的贩运构成米奈人和赛

伯邑人的重要贸易内容。最初，香料大都经陆路销往地中海

东岸。贩运香料的商旅驼队自哈达拉毛的沙卜瓦出发，绕过

鲁卜哈利沙漠，向东沿波斯湾西岸北行，前往乌布拉，或向西

沿红海东岸北行，经希贾兹进入叙利亚。米奈人和赛伯邑人

还利用印度洋季风的规律性变化，航行于半岛以南海域，贩运

东非和波斯湾沿岸直至印度西部的各种物产。“他们或许还

没有发现印度，但是已经将印度的物产展现给地中海世界。”①

自也门经希贾兹至叙利亚的商路，在此期间成为沟通印度洋

沿岸与地中海世界的主要贸易通道。米奈人和赛伯邑人控制

着途经希贾兹的商路南端，而他们在商路沿途建立的贸易据

点，一直延伸到希贾兹北端的乌拉、塔布克和约旦的麦安。古

典作家曾经记述了米奈人和赛伯邑人的贸易活动，将他们誉

为“南海的腓尼基人”。

公元前 世纪，与米奈人和赛伯邑人具有亲缘关系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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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叶尔人成为也门的统治者。希米叶尔人承袭米奈人和赛伯

邑人的语言文化和商业传统，定都佐法尔。雾木丹堡宫建于

世纪希公元 米叶尔国王伊利 萨利哈当政期间，建筑材料采

层，高约百用花岗 米岩、 ，斑岩和大理石， 直共 至伊斯兰教

诞生时期依然醒目，代表了希米叶尔人的文化成就。然而，希

米叶尔人统治时期，香料贩运的路线逐渐发生变化。托勒密

王朝重新开通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古代运河，埃及商船穿越

红海，进入也门附近水域，开始威胁途经希贾兹的陆上贸易通

道。公元前 年，罗马将领阿利乌斯 加拉斯率军自埃及南

下，沿红海东岸攻入阿拉伯半岛，兵抵也门北部的麻里阿巴时

攻 世势受挫，希米叶尔人幸免于罗马征服的厄运。自公元

纪起，罗马商人穿越红海，定期往返于埃及与印度洋水域，直

接贩运东方货物。罗马商船日益排挤“沙漠之舟”，红海逐渐

取代希贾兹而成为连结地中海与印度洋的主要商路。“罗马

商船进入印度洋，给阿拉伯南部的繁荣敲响了丧钟。 世

纪以后，罗马帝国趋于衰微，萨珊王朝日渐强盛，两河流域遂

成为沟通地中海与波斯湾及印度洋沿岸的主要贸易通道，红

海商路亦日渐萧条。商路的转移给阿拉伯半岛南部传统的香

料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也门一带的经济生活趋于衰落。

马里卜水坝曾经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定居社会和古代文明雏型

的 年和象征，于 年两次毁坏，皆得以重修，至 年

彻底坍塌。马里卜水坝的坍塌，标志着阿拉伯半岛南部文明

雏型的崩溃。此后，半岛南部的许多部落相继离开祖居的家

①《阿拉伯通史》，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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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告别定居的生活，迁往北方各地。

早在公元前 世纪，南方阿拉伯人的一支离开也门，渡过

曼德海峡，移至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建立阿克苏姆国。公元以

后，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至 世纪被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

确立为国教。 世纪初，希米叶尔国王祖 努瓦斯奉犹太教作

为国教，迫害基督徒。阿克苏姆国王尼加斯以保护基督徒为

年出兵攻入也门，击败祖名，于 努瓦斯，灭亡希米叶尔

国。统治也门的埃塞俄比亚人阿布拉哈曾经在萨那建造基督

教堂，企图吸引阿拉伯人改奉基督教，但是收效甚微。约

年，阿布拉哈率军自也门攻入希贾兹，兵抵麦加附近的穆阿麦

斯。因阿布拉哈军中有象，阿拉伯人大为惊叹，称之为“象

军”，并将该年称作“象年”。相传，阿布拉哈率领象军进攻麦

加之际，天空中飞来无数麻雀，遮天蔽日，衔石俯冲，如暴雨般

抛射在象军头上，致使象军尸横遍野。阿布拉哈率残兵退出

希贾兹，不久病亡于萨那。《古兰经》第 章曾提及此事，先

年，波斯将知穆罕默德便诞生于象年。 领瓦赫里兹率军

击败埃塞俄比亚人，也门成为萨珊王朝的属地。

在阿拉伯半岛北侧的沙漠边缘，北方阿拉伯人的一支奈

伯特人自公元前 世纪出现于约旦河东岸，占据皮特拉。皮

特拉地处加沙、布斯拉、埃拉（今阿喀巴）、大马士草之间，是自

也门经希贾兹通往叙利亚的必经之路。在希贾兹与约旦河之

间，只有皮特拉可以提供充足的水源。过往的商旅驼队皆需

在此歇息停留，筹措生活用品，寻找替换的骆驼和驼夫。奈伯

特人是米奈人和赛伯邑人的贸易伙伴，控制希贾兹商路的北

端。来自半岛南部沿海的香料和其它货物大都在皮特拉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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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再由奈伯特人贩运到地中海东岸各地。在过境贸易广泛

发展的基础上，奈伯特人逐渐崛起，成为地中海东岸定居区域

与游牧群体之间的重要政治力量。公元 年，罗马皇帝图

拉真统兵东征，奈伯特人的国家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皮特拉

从此失见于文献记载。继皮特拉之后成为半岛北侧阿拉伯人

政治中心的是帕尔米拉。帕尔米拉位于叙利亚沙漠腹地，希

腊语中意为“枣椰城”，阿拉伯语中称作“塔德木尔”。帕尔米

拉原是北方阿拉 世纪已见于伯人生活的绿洲，早在公元前

亚述铭文。波斯安息王朝兴起后，途经两河流域的国际商路

日渐繁荣。帕尔米拉地处大马士革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占据

得天独厚的位置和丰富的水源，成为横贯沙漠的贸易枢纽和

商贾辐辏的富庶之邦。公元初年，帕尔米拉承认罗马皇帝的

宗主权，一度以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叙利亚沙漠和阿拉伯半

岛北部。 世纪中叶，帕尔米拉与罗马帝国关系急剧恶化。

年，罗马军队东征，帕尔米拉被夷为平地。

皮特拉和帕尔米拉相继衰落以后，南方阿拉伯人伽萨尼

部落和莱赫米部落出现于半岛北侧的沙漠边缘，逐渐发展为

定居区域与游牧群体之间的重要政治存在和拜占廷帝国与波

斯帝国之 北间的缓冲势力。伽萨尼部落于 世纪末自也

迁，分布在叙利亚南部的豪兰和巴尔加一带。该部落初信原

始宗教， 世纪起改奉基督教的分支一性派，依附于拜占廷帝

国，是为“罗马阿拉伯人”。 世纪初，波斯军队攻陷叙利亚诸

地，伽萨尼人遭受重创，一蹶不振。莱赫米部落于 世纪初自

也门移至幼发拉底河西岸，依附于萨珊王朝，是为“波斯阿拉

伯人”。 年，莱赫米部落首领阿慕尔 阿迪接受波斯皇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沙普尔一世的册封，成为幼发拉底河流域阿拉伯人的君王。

波斯帝国曾经将大量的拜占廷战俘安置于幼发拉底河流域。

莱赫米人移入以后，与拜占廷战俘的后裔交往颇多，遂放弃传

统的原始崇拜，改奉基督教的分支聂斯脱里派。 年，波斯

皇帝胡斯洛二世在泰西封处死莱赫米国王努尔曼三世，剥夺

莱赫米人出任国王的权利，任命泰伊部落首领伊雅斯取而代

之。 年伊雅斯死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阿拉伯人改由波

斯总督扎迪叶直接治理。

二、查希里叶时代

“查希里叶”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是“无知”的意思。《古兰

经》中曾经 次提及“查希里叶时代”

，特指缺乏真正信仰的历史时代，用以区别伊斯兰时代。

广义上的“查希里叶时代”，自人类的始祖阿丹（亚当）直至先

知穆罕默德奉安拉的使命传布启示为止。此处所言的“查希

里叶时代”属于狭义的范畴，即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百余年间，

而“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生活在希

贾兹和纳季德一带的诸多部落。

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人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血

缘因素是维系社会成员的基本纽带。阿拉伯人依据血缘关系

的亲疏组成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部落（ ）和氏族

）是血缘群体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阿拉伯人如若出

自同一祖先，或者自认为是出自同一祖先，便会组成同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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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每个部落包括若干氏族。例如，哈尼法部落包括阿米尔氏

族、杜勒氏族、阿迪氏族等，其中哈尼法被视作该部落所有成

员的共同祖先，阿米尔、杜勒、阿迪等则被视作各个氏族成员

的亚祖先。又如，舍伊班部落包括阿布 拉比尔氏族、穆哈里

姆氏族、穆拉氏族等，其中舍伊班被视作该部落所有成员的共

拉比尔、穆哈里姆、穆拉等则被视作各个氏族成同祖先，阿布

员的亚祖先。氏族之下是结构松散的家庭。“在贝都因人中，

每顶帐 至于篷代表一个家庭，每个宿营地代表一个氏族

部落，由于成员众多，分布广泛，相互之间的联系不甚密切。

同一部落的各个氏族往往只是在炎热的旱季聚首一处，待雨

季来临，便分头迁至各自的牧场。相比之下，氏族成员相互之

间亲缘关系密切，同居一处，更具完整意义，是阿拉伯血缘社

会的核心单位。古莱西部落入主麦加以后，曾经以氏族为单

位划分成“内古莱西人”和“外古莱西人 先知穆罕默德早年，

麦加出现的“香料集团”和“联盟集团”，亦建立在氏族组合的

基础之上。在麦地那，据希吉拉初年的“麦地那宪章”，奥斯部

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成员以及来自麦加的“迁士”，皆以氏族

为单位加入温麦。人口的增长往往导致原有部落的分裂，进

而形成所谓的“亲缘部落”。哈尼法部落和舍伊班部落曾经同

属巴克尔部落，两个部落的成员均系巴克尔的后裔，至伊斯兰

教诞生前夕，哈尼法人定居在叶麻麦一带，从事农耕，舍伊班

人游牧于半岛东侧，追逐水草，分别形成各自的部落，而原有

的巴克尔部落逐渐失去实际意义。因此，阿拉伯人的部落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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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血缘联系的极限，许多部落在数代之前往往属于同一部落。

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氏族的外婚制与部落的内婚制构

成北美易洛魁人血缘社会的基础。然而，查希里叶时代的阿

拉伯人尽管处于血缘社会的状态，但其婚姻形式与易洛魁人

差异甚大，氏族部落的层次和界限往往模糊不清。

氏族部落的首领称作“舍赫”，阿拉伯语中意为“长者”。

德高望重、仗义疏财和勇敢善战是出任舍赫的首要条件，根据

传统习俗仲裁纠纷、寻找牧场和保护水源是舍赫的基本职责。

舍赫只能代表氏族部落的公众意志，并无强制性的个人权力，

不得独断专行和随意惩处其他成员。当然，强有力的舍赫有

时也会影响和改变公众意志。与氏族部落的其他成员相比，

舍赫的出任意味着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作为补偿，舍赫在

分配战利品时享有特殊的份额，通常是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

一或四分之一。另外，舍赫还可以在宿营时优先选择其帐篷

的位置，等等。在某些地区，舍赫往往出自身世高贵的所谓

“舍赫家族”，舍赫的职位甚至存在父子相袭的现象。然而，氏

族部落全体成员的拥戴无疑构成确定舍赫人选的必要条件。

阿拉伯人具有浓厚的平等观念，在诸多方面仅仅将舍赫视作

他们当中的普通一员，而严格区分舍赫与马立克（君王），后者

只被用来称呼外族的统治者。氏族部落的长老会议称作“麦

吉里斯”，行使协商的职责。祖先遗留的传统习俗称作“逊

奈”，是规范阿拉伯人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麦吉里斯构成逊

奈的外在形式。背离逊奈被视作极大的罪过，并将受到严厉

的惩处。

豪侠和慷慨是阿拉伯人伦理道德观念的最高境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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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始社会的野蛮历史条件，决定了阿拉伯人的狭隘观念。

在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个人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的

独立存在，只能表现为血缘群体的“肢体”。个人与其所属的

血缘群体同在，个人的命运与其氏族部落的命运息息相关。

每个人仅仅顺从和忠实于自己的氏族部落，而往往将其他的

部落视作仇敌。氏族部落的首要任务便是保护各自的成员，

部落之间通常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一个阿拉伯人如果在其

所属部落的范围之外遭到攻击，便会被视作是整个部落的耻

辱；部落的全体成员有义务为受害者雪耻复仇，至于是非曲

直，则可一概不论。交战时舍身陷阵，获利时廉洁不取，便是

豪侠之士，倍受拥戴。交战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荣誉，皆不甘

示弱，使相互仇杀的行为往往延续数代之久。丧失氏族部落

的保护意味着莫大的危险，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解除血缘关

系而使之成为“不受保护的人”，则是血缘群体制裁其成员的

极端方式。此时，所谓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尚不存在，至于阿

拉伯民族的觉醒更是无从谈起。

公有制财产关系是原始社会的重要标志，血缘群体的土

地所有权构成氏族部落制度的基础“。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

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

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半

岛，牧场和耕地是土地利用的基本形式；血缘群体的土地所有

权，来源于其占有土地的现实状态。贝都因人的牧场称作“希

玛”，阿拉伯语中意为保护或排他性的独占。氏族部落各有自

①
。” 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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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希玛，属于其全体成员的共同财产。定居区域的某些公

地亦称希玛，用于牧养牲畜。氏族部落将各自的希玛视作保

护地，享有排他性的独占权，外来者及其牲畜不得入内。保卫

各自的希玛不受侵犯，是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希

玛的争夺，往往导致血缘群体之间的激烈厮杀。著名的白苏

斯战争，便起因于塔格里布部落侵夺巴克尔部落之希玛的行

为。即使在绿洲农居的条件下，土地亦大都属于氏族部落全

体成员的共同财产，定居者往往处于集体耕种的农作状态。

在希吉拉前夕的叶斯里卜，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各个

氏族构成土地占有的基本单位，贾赫加巴氏族与萨利姆氏族、

奥夫氏族与哈里斯氏族、沃阿姆尔 依勒氏族与麦金氏族、阿

阿什尔勒氏族与哈里卜杜勒 萨氏族、巴亚氏族与祖拉克氏族

皆曾由于争夺耕 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地而激烈厮杀

式明显排斥着个人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力，私有土地的概念尚

未形成。

松散的婚姻关系是氏族部落制度的外在形式。在查希里

叶时代的阿拉伯半岛，男女之间的婚姻行为往往缺乏明确的

限制，一名男子可以娶任意数量的女子为妻，若干男子同娶一

女为妻的现象亦比比皆是。许多地区存在族内婚姻的习俗，

男子常在父亲死后超越辈分的界限而娶继母为妻；《古兰经》

曾经提及这种行为并予以禁止：“你们不要娶你们的父亲娶过

的妇女，但以往的不受惩罚。这确是一件丑事，确是一种可恨

的行为，这种习俗真恶劣” 。至于男子娶亲生母亲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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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内婚姻的另一的行为，则与习俗不符（ 种形式，是同

族男女互为夫妻。据《乐府诗集》记载，一阿拉伯人曾因其女

儿不肯嫁与同族兄弟而说道：“他是你叔父的儿子，是所有的

男人中最有资格娶你为妻的人 姻 行为有时超越部落的

界限。在叶斯里卜，奥斯部落与哈兹拉只部落的许多男女便

曾互为夫妻。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系麦加古莱西部

落的显贵，哈希姆之妻赛勒玛却来自叶斯里卜的哈兹拉只

部落。

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阿拉伯人氏族部落的

内部结构不尽相同，婚姻形式亦多种多样，一些地区尚保留母

系婚姻的痕迹。在叶斯里卜，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成

员被视作共同的女性祖先凯拉的后裔，穆阿德、穆阿维德和奥

夫兄弟 人皆因其生母名为阿芙拉而分别称作穆阿 阿芙德

拉、穆阿维德 阿芙拉和奥夫 阿芙拉。哈里发欧默尔亦曾提

及麦加与麦地那的婚俗差异“：在古莱西部落，男人支配女人，

而在麦地那，‘辅士’却被他们 知穆罕默德的女人支

曾经针对上述情形颁布如下启示：“你们应当以他们的父亲的

姓氏称呼他们，在安拉看来，这是更公平的。如果你们不知道

的父亲是谁，那么，他们是你们的教胞和亲友”

相比之下，父系婚姻似乎在更多的地区业已确立。氏族部落

及其成员大都遵循男性祖先的谱系，权力的继承和身世的背

景尤其体现了父系的原则。在麦加，古莱西部落的首领库赛

伊死后，其子阿卜杜勒 达尔承袭父职；渗渗泉的监护者舍姆

①。” 婚

②配。”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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